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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16创新服务年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各市属医院，市属各卫生计生单位：

根据《“健康苏州·为民务实”持续改善服务三年行动计划》，经研究,决定在2016年开展创新服务年活动，现将《2016创新服务年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单位、部门实施过程中的工作动态和意见建议，请及时报苏州市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处（中医处）。

联系人：马郁

联系电话：65222911

特此通知。
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7月12日

2016创新服务年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健康苏州·为民务实”持续改善服务三年行动计划》，结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局关于“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的具体要求，为进一步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改善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成效，在2016年开展创新服务年活动，制定本方案。

一、活动主题

2016年的活动主题为“创新”服务。
二、主要目标

通过创新服务举措，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安全、有效的卫生计生服务，使卫生计生系统服务意识得到提高、服务流程得到优化，服务质量得到提升，人民群众对服务的感受明显改善。

三、实施范围
市卫生计生委机关，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各市属医院，各市属卫生计生单位。

四、主要内容

根据2016年活动的主题，市卫生计生委确定十项主要措施作为2016年活动主要内容。市卫生计生委机关，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各市属医院，各市属卫生计生单位按照2016年活动的主题，分别制定5项、10项和2项改善服务举措，结合市卫生计生委确定的十项主要措施一并实施。

2016年市卫生计生委确定的十项主要措施：

1.妇幼健康普查筛查服务。为实现新生儿疾病早发现、早干预，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同时为实现女性常见肿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切实提高女性健康水平，市卫生计生委于2016年起对全市户籍新生儿开展29种遗传代谢性疾病的免费筛查和对全市户籍35-64岁女性开展乳腺癌和宫颈癌免费检查。                                       （妇幼处）
2.计生特扶对象诊疗“三优先”服务。为体现对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以下简称特扶对象）的关爱，缓解特扶对象看病就医困难，市卫生计生委于2016年三季度在苏大附一院、苏大附二院、苏州市立医院本部、东区、北区为特扶对象开通诊疗“绿色通道”服务，特扶对象凭“特扶”贴花就诊，实现挂号、检查、诊疗“三优先”。                  （家庭发展处、医政医管处)

3.门诊就诊自助服务。为减少患者就诊时现场排队候诊时间，合理安排患者就诊时段，方便患者随时查询检验检查报告，市区各大医院于年内通过建立医院手机APP,实现预约挂号、候诊叫号、检验检查报告自助查询，优化门诊就诊流程。           

                   （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各市属医院）
4.住院检查预约服务。为缓解患者进行临床检查时排队拥堵现象，缩短等待时间，合理分流进行临床检查的门诊和住院患者，市区各大医院于年内推出对住院患者临床检查分时段预约服务，缓解临床检查的拥堵现象。（苏州大学各附属医院、各市属医院）
5.献血流程引导服务。为解决市民在无偿献血时的拥挤现象，保障无偿献血有序开展，减少献血人员现场等候时间，市中心血站通过开发献血叫号系统，于2016年年底前实现从体检、初筛到采血全流程的人流引导，改善献血人数过多时采血区拥挤的场面。 

                                       （市中心血站）
6.预防接种信息化服务。为进一步方便儿童预防接种、接种信息查询，市疾控中心于2016年7月起，通过微信平台为数字化预防门诊管理的儿童提供预防接种微信预约挂号、接种全流程提醒与告知，全面实现基于二代身份证号码的学校预防接种扫码查验、预防接种帐册自动生成、补种通知自动发送、补种记录实时更新，提高儿童免疫规划疫苗补种率，方便查询接种信息。

                                       （市疾控中心）
7.“微急救”服务。为方便广大市民急救报警，提高急救效率，市急救中心于年底前通过微信服务号，实现一键报警、基础信息预存、位置定位等功能，为广大市民建立新型急救报警互动渠道。                                     （市急救中心）
8.围产期保健自助服务。为方便孕妇建卡、查询孕期各项检验结果，及时掌握孕期各类信息，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于2016年6月在全市范围部署实施孕育桥手机APP，孕妇通过APP可以实现自助建卡、检验结果自助查询、孕妇学校管理、家庭自我监测等自助管理功能。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9.出生证明查询服务。为方便市民查询、调取《出生医学证明》相关信息，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将对2004-2014年各市级医院《出生医学证明》签发存根联、首次签发登记表共30余万份资料进行整理，纳入市档案馆长期保存，2016年年底起市民可到市档案馆进行查询。   （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0.医疗鉴定上门服务。为解决在医疗鉴定过程中，因疾病导致行动不便，确实难以到现场参加鉴定会的患者的实际困难，市学会联络服务中心于2016年12月起，在鉴定会之前，市学会联络服务中心将组织专家上门进行相关体格检查，及时了解患者疾病信息，解决当事人行动不便的实际困难。

                               （市学会联络服务中心）

五、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7月）

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按照本方案要求，结合本单位工作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具体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措施，明确责任要求，层层动员部署，全面启动各项工作。

（二）组织实施（7月-10月）
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根据制定的方案，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落实改善服务的各项措施，做到事事有安排，件件有落实，并做到三个明确：明确责任人、明确完成时间、明确工作标准。

（三）督导检查（8月）

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对照确定的服务举措，进行认真梳理、客观评价，加强对工作的督促和指导，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市卫生计生委将于8月对各单位的实施情况进行中期督导和评估。

（四）总结提高（10月-12月）

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要在年底前认真开展工作总结，并将总结报告（包括取得的成绩、突出的亮点及存在的问题等）于10月中旬上报我委。我委将根据各单位工作成效，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做法，评选出2016年度“十大服务举措”和“十大服务明星”，树立先进典型，推广先进经验，促进整体提高。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改善服务的重要性，高度重视“创新服务年”活动的开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制定实施方案,突出创新服务的理念，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健全考核评价措施，督促引导各单位和部门将各项举措落到到位。

（二）坚持务实高效。市卫生计生委机关和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梳理服务过程中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根据行业和单位特点，结合“创新服务年”主题，选择针对性强，群众感受明显的创新服务举措，认真加以实施，确保措施得当，务实高效。

（三）强化舆论引导。各有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要善于发现亮点，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和举措，通过各类新闻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